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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昌市环境保护局民主评议
政风行风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市环境监察支队政风行风自查自纠 增强服务意识
近期，市环境监察支队相继召开民主生活会、干部研讨会、职工座谈会等，就各方面反馈的情况进行专门研究和自查。
针对本单位在政风行风中存在的问题，特别是在环境投诉件处理群众满意度较低的问题上开展自查、自纠工作，对存在的问题制订了相应整改措施。一是努力提高业务素质，积极参加各级培训和学习，认真开展自学；二是严格遵守劳动纪律，转变工作作风，提高办事效率；三是增强服务意识，转变服务态度，提高服务质量，积极为企业服务，为企业排忧解难；四是加大环保宣传力度，加大新闻媒体宣传力度，积极向企业、向社区、向农村宣传国家环保法律法规及环保科技知识；五是加强与企业之间、与部门之间沟通协调，达到相互理解和支持；六是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，推进规范化建设。
今年是监察支队的规范化建设年，年初支队出台了若干规范化文件，例如报销规定、排污费核定工作程序、现场监察工作细则等等，并要求每个人员每天填写工作日志，记载当天工作情况。这些文件的出台，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支队的工作效率与管理水平，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执行力不够，今后将在制度的执行落实方面下功夫。

通过本次政风行风自查自纠，市环境监察支队干部职工表示，要创文明行业，首先要抓行风建设；提高职工的整体素质，增强职工的服务意识、责任意识，加强执法队伍建设是行风建设的重要条件。以创建国家环境监察标准化建设一级机构为目标，切实贯彻“全国环保系统六项禁令”和环境监察人员“六不准”，强化监督，不断自我总结和完善。

报：市纠风办、省环保厅

发：县市区环保局、直属单位

共印100份
